
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

歲入餘絀數(或減免、註銷數)分析表
中華民國110年度 單位:新臺幣元

金 額 %

合計 296,803

91 91年度經常門小計 3,960

　罰款及賠償收入 3,960

　　罰金罰鍰及怠金 3,960

　　　罰金罰鍰 3,960 5.72% (6)債權憑證己逾期報請註銷，依審計部高雄市審

計處110年3月19日審高市四字第1100001187號函辦

理註銷3,960元，轉入下年度65,261元。以前年度

開立之交通違規告發單未及於本年度收繳。因應改

善措施：繼續辦理債權憑證保管、催繳、移送等事

宜。

94 94年度經常門小計 17,243

　罰款及賠償收入 17,243

　　罰金罰鍰及怠金 17,243

　　　罰金罰鍰 17,243 100.00% (6)債權憑證己逾期報請註銷，依審計部高雄市審

計處110年3月19日審高市四字第1100001187號函辦

理註銷17,243元。

95 95年度經常門小計 60,646

　罰款及賠償收入 60,646

　　罰金罰鍰及怠金 60,646

　　　罰金罰鍰 60,646 100.00% (6)債權憑證己逾期報請註銷，依審計部高雄市審

計處110年3月19日審高市四字第1100001187號函辦

理註銷19,200元、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110年6月22

日審高市四字第1100001962號函辦理註銷1,200元

及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110年9月29日審高市四字第

1100002920號函辦理註銷40,246元。

96 96年度經常門小計 28,842

　罰款及賠償收入 28,842

　　罰金罰鍰及怠金 28,842

　　　罰金罰鍰 28,842 20.67% (6)債權憑證己逾期報請註銷，依審計部高雄市審

計處110年9月29日審高市四字第1100002920號函辦

理註銷28,842元，轉入下年度110,671元。以前年

度開立之交通違規告發單未及於本年度收繳。因應

改善措施：繼續辦理債權憑證保管、催繳、移送等

事宜。

97 97年度經常門小計 55,754

　罰款及賠償收入 55,754

　　罰金罰鍰及怠金 55,754

　　　罰金罰鍰 55,754 67.57% (6)債權憑證己逾期報請註銷，依審計部高雄市審

計處110年9月29日審高市四字第1100002920號函辦

理註銷55,754元，轉入下年度26,761元。以前年度

開立之交通違規告發單未及於本年度收繳。因應改

善措施：繼續辦理債權憑證保管、催繳、移送等事

宜。

110 110年度經常門小計 130,358

　罰款及賠償收入 -195,246

　　罰金罰鍰及怠金 -203,196

　　　罰金罰鍰 -203,196 -22.33% 因民眾違反社維法及道交法案件減少致短收。因應

改善措施：嗣後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
　　沒入及沒收財物 7,950

　　　沒入金 7,950 本科目具不確定性，主要係因違反社維法案件沒

收。因應改善措施：嗣後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
　規費收入 38,120

　　行政規費收入 38,120

　　　證照費 38,120 112.12% 係因受理民眾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案件增加。

因應改善措施：嗣後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
　財產收入 255,187

　　財產孳息 260,187

　　　利息收入 2 係因110年郵局交通違規專戶利息收入，難以預

估。因應改善措施：嗣後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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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租金收入 260,185 係因海巡署南部分署占用分局土地使用補償金分期

繳納款。因應改善措施：111年度已編列預算。

　　廢舊物資售價 -5,000

　　　廢舊物資售價 -5,000 -100.00% 係因本年度未辦理拍賣廢棄物所致。因應改善措

施：嗣後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
　其他收入 32,297

　　雜項收入 32,297

　　　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71,049 係因收回3人不慎遺失刑警証徽照價賠償費用2,220

元及亡故退休人員溢領108年7月退休金及107年年

終慰問金68,829元，本年度雜項收入超出預期所

致。因應改善措施：嗣後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
　　　其他雜項收入 -38,752 -59.62% 係因繳納拾得物公告期滿無人領取辦理繳庫24,356

元、回收廢棄物變賣款1,882元及民眾溢繳交通罰

鍰不願領取，自願放棄繳交市庫10元，係因本年度

其他雜項收入不如預期所致。因應改善措施：嗣後

參考決算數編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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